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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教師會館熱水系統及消防統包工程案 

需求說明書 

一、 緣起：台北教師會館之鍋爐熱水系統，經過近 20 年的使用，已

出現老化破損情形，同時因應未來營運計畫調整，已重新規劃

本建物之熱水系統以及相關水電配置，以利房客安全與營運持

續性。 

二、 辦理地點：100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區域詳附件平面

圖），並依需求規劃區分前、後棟工程。 

 

三、 現況說明： 

1、 建物頂樓既有一套鍋爐熱水系統設備，供給全棟前、後棟客

房之衛浴用熱水，惟管線及設備已部分破損。且因應未來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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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方向調整為長租套房，將進行設備系統更換。 

2、 前棟頂樓水箱內部防水失效，導致下方儲藏間、電梯機房之

天花及地板因漏水而產生的壁癌現象嚴重。 

3、 因應消防法規要求，各層機房門扇改為防火門。 

四、 本案經費： 

全案預計新臺幣 920 萬元整。除有特別註明外，本案中所需支

付之費用（若有涉及本案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等相關執照簽證等

費用），均由得標廠商支付。 

五、 需求說明： 

1、 整修項目： 

A. 前棟 3-7 樓客房(共 81 間，每間 1 台)安裝瞬熱式熱水

器。 

甲、 配合大樓電力系統適當規劃電力配置，並增設必要

電力設備，例如：電箱、熱水器專用迴路等。 

乙、 冷熱水給水管路調整。 

丙、 若施工過程破壞原有裝修及設備，皆由得標廠商負

責復原。 

B. 門扇調整：3-7 樓機房門扇改為防火門(共 4 樘) 

C. 屋頂水塔(前棟一處)，內部防水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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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中及施工後環境清潔。 

2、 投標廠商可依空間配置之適當性與舒適性，提出具體見解之

初步規劃與設計，無須受現有硬體限制，惟不得降低機關所

列之基本需求。 

3、 本案所檢附平面圖僅供參考，廠商如有疑義，可至現場勘查

丈量比對，並依現場實際空間尺寸規劃設計。 

4、 須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檢查及建築物室內裝修辦

法之相關規定，並考量無障礙設施及使用綠建材標章、節能

標章之設備或建材為優先。 

5、 如有新作隔間牆，其高度須施作至上層樓板下緣銜接，配管

貫穿防火區劃之樓板或牆面處，皆須以防火泥或防火板處

理，並符合建築及消防相關法規之規定。 

6、 施工區域應注意噪音控制。施工動線經過之非施工區域須以

保護板舖設，避免損傷非施工區域之裝修及傢俱，如有損

壞，須以原材料、原造型復原。 

7、 設計有變更之必要者，須依機關之通知或同意辦理，設計結

果不符合約規定或無法依本部之通知變更者，本館有權終止

或解除合約。 

8、 其他補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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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廠商於辦理本案規劃設計時，應儘可能避免突兀之設

計。 

B. 服務建議書內之工程材料及預算分析，投標廠商應明列

工法、建材及設備廠牌、規格，供評分依據。 

六、 履約期程 

1、 設計階段： 

A. 工程之細部設計書圖，應於機關通知日起 7 日內完成，

並提送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例如：專案管理或監造單

位）審查，經機關同意後施工。 

B. 設計如不符機關需求而有修正之需要，由機關或其指定

機構（例如：專案管理或監造單位）指定修正項目、期

限，並通知廠商進行修正。同一項目設計內容之修正次

數逾 2 次者，廠商除應依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例如：專

案管理或監造單位）之指示繼續修正設計至機關或其指

定機構（例如：專案管理或監造單位）審定為止外，修

正及複審期間仍列入履約期限計算。 

2、 施工及安裝階段： 

A. 本案開工前廠商應提送施工(包含施工說明、施工管

理)、品質、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書送監造單位及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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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B. 工程之施工：廠商應於開工前提出本案整體期程規劃日

程表，並應於機關通知日起 5 日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

起  80 日曆天內完工報竣。 

C. 針對會產生噪音、粉塵、異常氣味及其他影響環境、他

人或鄰近辦公室之工項，例如鑽孔、拆除、塗裝等作

業，廠商應於相關作業前告知使用單位，並協調可施工

日期。 

D. 室內裝修作業階段：請依相關法令檢討申辦室內裝修許

可，並應於工程細部設計核定日起 10 日內向建築主管

機關申請室內裝修審查掛件程序。 

E. 工程竣工後，須於竣工日起 10 日內向送建築主管機關

辦理竣工申請掛件，並負追蹤、催辦以及與建築主管機

關、公有事業單位溝通說明，相關作業之責任至完成取

得裝修竣工合格證明文件止。 

3、 本案機關如有委託專管或監造單位，廠商履約期間應配合並

依循機關工程司及所委託單位之專業意見與指示辦理。 

4、 廠商之材料、材質、樣品、設備型號、設備等級、設備功

能、出廠證明、檢驗報告、施作方式及其他有關者，均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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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及機關審查，並經監造單位及機關核定後，始得據

以施工、供應及安裝。 

七、 本案應符合之設計規範 

1、 建築法、消防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

法。 

2、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3、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4、 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TPC)。 

5、 室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室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經濟部) 

6、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理規則(NCC) 

7、 臺北自來水用水設備標準 

8、 臺北自來水事業工程設施標準 

9、 臺北市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八、 得標廠商之服務項目： 

1、 細部設計： 

A. 工程圖文資料，如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 

B. 設備圖文資料，如水、電、空調、消防、電信等設備詳

圖、數量計算書、規範等。 

C. 施工及材料規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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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程或材料數量計算書。 

E. 施工計畫、進度之規劃。 

2、 代辦申請室內裝修許可、建築執照與水、電、空調、消防或

電信之工程設計圖說資料送審。 

3、 工程施工及設備供應：撰寫施工(包含施工說明、施工管

理)、品質、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書，並依書圖資料施工。 

4、 保固維修：依細部設計資料提出「保固維修計畫書」，詳列

保固廠商維修時間、方式及保固範圍等資訊，善盡保固維修

之責任。 

5、 工程施工中之勞工安全衛生、工地清潔及工程品質保證與控

制。 

九、 服務建議書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 現況分析 

2、 問題檢討及方案 

3、 電力設備配置規劃 

4、 材料設備表 

5、 加值服務 

6、 工作團隊履約能力與實績 

7、 履約期程及施工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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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經費編列 

9、 服務建議書之格式： 

A. 除 A3 尺寸繪製之必要圖說外，宜以 A4 直式紙張，以

中文由左至右横式繕打，本文字體大小為楷書 14 號

字。  

B. 服務建議書摘要表（格式詳附表 1） 

C. 目錄。 

D. 編頁碼、封面並裝訂成冊。  

E. 印製［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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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教師會館熱水系統及消防統包工程 

服務建議書摘要表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內容摘要 頁碼 

對本案需

求瞭解程

度及具體

建議 

40 分 

現況分析 7 分   

問題檢討及方

案 8 分 

  

大樓電力設備

負載分析 10 分 

  

  

基本規劃與基

本設計圖(含主

要設備擬採用

廠牌)10 分 

  

加值服務 5 分   

工作團隊

履約能力

與實績 

15 分 

相關專業能力

與實績(含設計

與施工)、經驗

10 分 

  

團隊履約與專

案管理能力 

5 分 

  

履約期程 

規劃及妥

適性 

20 分 

期程規劃 8 分   

施工管理計

畫、品質管理

12 分 

  

經費編列

20 分 

價格合理性及

性價比 20 分 

  

※本表應置於服務建議書首頁(並請提供電子檔) 

附表 1 


